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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银总函〔2024〕109号

杭州银行关于推荐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函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杭州银行成立于 1996年，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初具规模、

资产质量良好、盈利能力较强、综合实力跻身全国城市商业银行

前列的上市银行。2018年 3月 28日，杭州银行获得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 A类主承销资格（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

告〔2018〕9号），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8〕第 1号）及配套文件

对从事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金融机构的相关要求。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拟申请注册待偿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并聘

请杭州银行作为本次短期融资券的主承销商。杭州银行根据《银

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及配套文件的相关要求，本着勤勉

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在充分尽职调查的基础上，推荐发行人

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

一、推荐人资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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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荐人概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 宋剑斌

成立日期 1996年 9月 25日

住所 杭州市拱墅区庆春路 46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银行业务；结汇、售汇业务；公募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推荐人主承销债务融资工具具备的业务资格

1.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资格；

2.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资格；

3.金融债承销商资格；

4.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商；

5.债券结算代理行；

6.财政部国债承销团成员。

（三）推荐人有关债务融资工具承销的准备工作

杭州银行针对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工作的各个

环节，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等配套文件的相关规

定，建立完善了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并制定了杭州银行债务融资

工具承销业务管理、操作流程等制度规范，为顺利开展短期融资

券的承销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注册名称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薛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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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人民币 35,299.5758万元

成立日期 1998年 12月 30日

注册地址 杭州市三台山路 3号

经营范围

水力发电，供水（限分公司生产），市政工程、环境保护工程

的设计、施工，水污染处理技术、水处理技术、环境治理技

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水处理设备的制造、销售、安装及维护服务，建筑材料、五

金交电、机电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

的生产、销售、检测技术服务（凭许可证经营）、水利资源开

发，实业投资，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咨询），旅游

服务（不含旅行社）。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8年 12月 30日，系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发〔1998〕266号《关于设立钱江水利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33.00

万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后经多次增资及股权转让，截至本推荐函出具日，公司注册

资本人民币 35,299.5758万元，控股股东为中国水务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发行人资产总额 76.55亿元，负

债总额 46.23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30.32亿元；2023年发行人

实现营业总收入 22.22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3.53亿元，实现净利

润 2.82亿元。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发行人资产总额 82.09亿元，负债

总额 51.30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30.78亿元；2024年 1-3月发

行人实现营业总收入 4.56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0.67亿元，实现

净利润 0.4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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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资格情况

发行人满足《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

办法》及相关配套文件的要求，具备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资格。

三、尽职调查的主要结论和推荐的主要理由

（一）尽职调查的主要结论

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银行间债券市场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中介服务规则》《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尽职调查指引》等规定，杭州银行本着勤勉尽

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对发行人的基本情况、法人治理情况、经

营范围及主营业务情况、募集资金使用和偿还情况、经营风险、

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的独立性、公司的规范运作、发

展前景、发行人偿债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

通过尽职调查，杭州银行认为：公司经营范围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经营业绩较稳定，公司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经营管理规范，资信优良，募集资金用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具有偿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的能力。

（二）推荐的主要理由

1.发行人已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要

求制作了注册文件；

2.发行人已在注册报告中声明自愿接受交易商协会的自律

管理；

3.发行人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所募集资金，用途合法合规。

发行人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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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的要求，经

营独立、运作规范，财务状况良好，会计政策稳健，经营风险较

低，杭州银行愿意推荐该公司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

（三）履行注册发行申请程序的合法完备情况

杭州银行通过尽职调查和对全部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并与

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发行人会计师进行充分沟通后认为，发行

人符合《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已具备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条件，发

行人履行注册程序合法完备。

综上，杭州银行推荐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注册待

偿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恳请贵会予以注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7月 5日

联系人：投资银行部 周禹辰 电话：13656683308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2024年 7月 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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